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社區處遇緩起訴處分/緩刑附帶應履行義務勞務執行流程 

接獲執行科 

社會處遇案件分案 

通知被告/受保護管束人

(以個案簡稱)至本署報到 

令個案繳交照片、戶籍謄

本並填寫基本資料 

評估個案狀況、挑選適合

之執行機構 

為個案做勤前教育(團體

義務勞務) 

函知機構已交案，並函附個案

執行相關資料 
函知個案前往機構報到 

執行機構於個案完成報到手

續後，回覆本署該個案之義務

勞務通知書(附件三) 

執行機構於每次個案執行

結束後登記服務時數並蓋

認證章 

執行機構於每星期一

回傳工作日誌 

(附件四) 

個案於期間違反規定未能

完成應履行之時數者、執行

機構應檢附個案執行相關

資料函覆本署 

(函如附件十) 

個案於期間已完成應履行

之時數者，執行機構應檢附

個案執行相關資料、執行心

得成效問卷函覆本署 

(函如附件九) 

觀護人結案 

個案開始履行 

義務勞務 

時間軸 

時間軸 

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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